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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主義與台灣、朝鮮的解殖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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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討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與台灣，在二戰後解殖歷程

中集體暴力的顯著差異：1945年日本投降後，朝鮮立即爆發針對殖

民者與本地協力者（如親日地主、警察）的大規模殘酷暴力，並延續

至美軍政時期的大邱事件。反觀台灣則呈現相對和平的狀態，對協力

者的清算僅止於言詞批判；即使是二二八事件，衝突焦點亦是針對新

政權，而非內部清算。為解釋此差異，本文提出涵蓋戰前與戰後因素

的分析框架。戰前因素假設：一、朝鮮遭受更嚴重的「經濟壓迫」，

導致階級矛盾深化；二、朝鮮存在更多且更高層級的「政治吸納」協

力者，使其成為直接的報復對象。戰後因素假設：朝鮮北部政權積極

清算協力者，南部政權則高度仰賴協力者，兩者皆催化了暴力；而台

灣國民黨政權的建構模式不同，轉移了社會矛盾的焦點。本文藉由比

較兩地經驗，揭示此歷史謎題，並為後續研究勾勒分析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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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Colonialism and Decolonizing Violence in 
Taiwan and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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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ignificant divergence in collective 
violence between the former Japanese colonies of Korea and Taiwan during 
their post-World War II decolonization processes. Immediately following 
Japan's surrender in 1945, Korea experienced an eruption of large-scale, 
brutal violence targeting colonizers and their local collaborators such as 
pro-Japanese landlords and police, which continued into  the American 
military government period, as exemplified by the Daegu Uprising. In 
contrast, Taiwan exhibited a relatively peaceful transition, where the 
reckoning with collaborators was confined to rhetorical condemnation. 
Even during the 228 Incident, the focus of the conflict was directed at 
the new regime rather than internal reckoning. To explain this disparit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both pre-
war and post-war factors. The hypothesized pre-war factors are: fi rst, that 
Korea suff ered from more severe economic oppression, which intensifi ed 
class confl ict; and second, that Korea had a greater number of politically 
co-opted collaborators at higher levels, making them direct targets for 
retaliation. The hypotheses regarding post-war factors are: that in Korea, 
the northern regime actively purged collaborators while the southern 
regime heavily relied on them, both dynamics catalyzing violence; whereas 
in Taiwan, the Kuomintang regime's model of state-building shifted the 
focus of social conflict toward the newly arrived state apparatus. By 
comparing the experiences of these two cases, this article seeks to shed 
light on this historical puzzle and delineate analytical pathway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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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全球解殖的集體暴力

1945年，對於全世界而言都是一個關鍵的歷史轉折點。就國際

政治的面向來看，1945年之後的三十年間，雖然英國、法國、荷蘭

等歐洲帝國極力維持其殖民勢力，1亞洲、非洲、加勒比海地區風起

雲湧的殖民地民族主義依舊使得歐洲帝國逐漸瓦解。在非洲，大多

數殖民地都於 1960年代脫離歐洲統治成為獨立國家（Stapleton 2018: 

65）。在亞洲，越南、柬埔寨、印度等殖民地，也陸續脫離法國與英

國的殖民統治。過去多民族的帝國與殖民體系消逝，代之而起的是以

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國際秩序。帝國瓦解與民族國家成立，是二

戰之後最重要的歷史過程之一，乃至數十年後的今天，全世界依舊

處於 1945年前後形塑出的地緣政治格局當中。帝國瓦解、建構民族

國家、清算殖民遺緒，再加上稍後逐漸浮現的美蘇冷戰格局，2使得

1945年成為當代歷史的起點。Ian Buruma（2013／白舜羽譯 2017）

以「零年」來界定 1945年這個關鍵的時刻，探討二戰結束之後全球

各地眾多行動與事件的交織與辯證，如何形塑出存續至今的當代秩

序。

1945年後各種政治制度劇烈變遷，從殖民地到民族國家的解殖

過程即是相當關鍵的一項政治轉型。3 Prasenjit Duara（2003: 2）對於

解殖提出的定義為「殖民列強將其對領土和附屬地的制度和法律控

制權移交給具有本土基礎與正式主權的民族國家⋯⋯解殖不僅代表

法律主權的轉移，還是一場為道德正義和反帝國主義政治團結的運

1 二戰結束之後，許多歐洲帝國官員都以為殖民體制依舊能夠長期維持，但卻出乎意料
遭到殖民地強烈反抗（Betts 2012: 25-26）。

2 1947年 3月 12日，杜魯門發表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情咨文，而美國國會隨後決定
資助希臘與土耳其壓制其國內的共產主義運動。杜魯門主義標誌美蘇之間冷戰的起點
（林孝庭 2015: 11）。

3 David Gardinier（1968: 268-269）指出解殖是 1950年代廣泛使用的概念，描述非洲與
亞洲在二戰之後脫離殖民統治的過程。原先僅指涉政治獨立，但是後來擴展到經濟、
文化、心理等各種層面對於外部控制與剝削的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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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正由於解殖涉及反帝國主義的道德價值與政治團結，如何處置

殖民者與協力者成為爭議所在，許多地區的解殖過程出現嚴重的集

體暴力。4首先，為了脫離帝國與殖民者，二戰結束不久即爆發印尼

獨立戰爭（1945年）、印度支那戰爭（1946年）、印巴分治（1947

年）、茅茅起義（1952年）、阿爾及利亞戰爭（1954年）等。其

次，前殖民地大都頗為激進，5急於清算與殖民者協力配合的叛徒，

法國帝國所屬的越南與阿爾及利亞就顯現出這樣的衝突。越南人對於

法國與越南的混血兒充滿仇恨，1945年 9月西貢有數十名混血兒遭

到綁架。少數被救出來的倖存者描述受害者在被囚期間遭遇了「難

以置信的虐待」，受害者中包括一位懷孕八個月的年輕女子，據稱

她「被反覆強暴、遭到剖腹，胎兒被當作足球踢，並在極其殘酷的

方式下被殺害」，據說還有吃人肉的事情發生（Thomas and Asselin 

2022: 526-527）。在阿爾及利亞也出現社會內部的暴力，民族解放陣

線對於其他同樣主張獨立的組織採取暴力，1957年在阿爾及利亞和

法國本土殺害了數千名其他組織的支持者（Thomas and Asselin 2022: 

532）。

一名前法國殖民地官員以「火山熔岩爆發」形容殖民地獨立運

動，將解殖描述為「一種從深層原因積累起來並且不受控制而爆發至

國際舞台的力量」。此外，許多政治人物與學者也以隱喻強調解殖受

到無可避免的力量推動，人為干預無法阻擋（Betts 2012: 23-25）。面

對上述時代巨變，Frantz Fanon指出，「正如我們所見，被殖民的大

4 晚近許多研究都以「暴力終結」、「大屠殺」描述帝國瓦解與解殖過程，例如 Ronald 
H. Spector（2022）、Thijs Brocades Zaalberg and Bart Luttikhuis（2022）。

5 佔領地亦有類似現象，例如法國雷諾汽車的創始人，就因為曾經被迫為納粹製造汽
車，公開受審之前就遭左派施暴而死在獄中（Buruma 2013／白舜羽譯 2017: 263-
264）。在義大利，曾經與墨索里尼合作的大企業，如飛雅特，也成為共產黨游擊隊
攻擊的目標。1945年 4月到 7月之間，「義大利北方可能有兩萬起處決法西斯和通
敵者的案例⋯⋯許多人是遭共產黨主導的游擊隊就地處決，有些則在臨時設立的人民
法院草草受審，也就是所謂『廣場的正義』，而處決非常迅速，有時會濫殺無辜」
（Buruma 2013／白舜羽譯 2017: 147-148）。「一九四五年五月以後的法國，不分男
女，各式各樣的人都受到整肅，有時手段相當殘暴。約有四千人喪生，其中許多人被
控叛國罪，其他人則因私人恩怨或政治因素（如阻撓共產黨）而遭整肅」（Buruma 
2013／白舜羽譯 2017: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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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直覺地認為，他們的解放必須並且只能通過武力來實現」，並斷言

「解殖永遠是一種暴力的現象」（Fanon 1963: 65, 95）。6更進一步來

說，解殖暴力並非偶發的無序行為，而是反映並重塑社會關係與歷史

脈絡。Fanon主張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暴力關係具結構性根源，

殖民者施加的心理創傷與貶抑只能透過暴力加以淨化，讓被殖民者擺

脫自卑與絕望，恢復自尊；盧安達大屠殺的關鍵原因在於殖民時期的

種族分類與間接統治政策，強化圖西族與胡圖族之間的身分矛盾和權

力不平等（Mamdani 2001）。此外，當群體經歷過大規模暴行並透

過敘事建立集體意義，就會重塑該群體的自我認知以及與他者的關係

（Alexander et al. 2004）。

二、經驗發現與議題開發：

戰後朝鮮與台灣的解殖暴力差異

在全球各帝國與殖民主義瓦解的浪潮中，已經逐漸成為日本帝國

與大和民族一部分的朝鮮和台灣，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劇變，在二戰

結束之後卻出現相當不同的政治局勢。如同其他前殖民地，1945年

8月以降朝鮮充滿各種暴力行動，戰後初期的朝鮮動盪不安。美軍登

陸朝鮮之際，以佔領軍的姿態與嚴厲的口吻，宣布〈太平洋美國陸軍

總司令部布告〉（森田芳夫 1964: 247-248）。後來深感態勢危急，駐

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以下簡稱美軍政）在向國務院提出的一

份報告中指出：「朝鮮南部可被形容為一個火星即可引起爆炸的火藥

6 這個斷言不只是經驗描述，也是行動綱領。受到 Georges Sorel的影響，Fanon認為暴
力具有清除殖民經驗的淨化作用，被壓迫者在抵抗過程中重生，獲得過去遭殖民者剝
奪的權威與尊嚴（Betts 2012: 27-28）。此外，由於殖民主義本質上是暴力的，被殖民
者也必須使用暴力才能達成真正的解殖（Ndayisenga 2022: 481-482）。Messay Kebede
（2001: 539）指出 Fanon「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基於殖民壓迫特殊情境的正當暴力。他
認為殖民主義在質上不同於以往的征服和支配形式，並主張使用暴力的理由超越了自
我防衛或清除腐朽社會體系的必要性。他視暴力為治療由殖民壓迫所引發的文化病的
必要手段。僅僅讓殖民者離開是不夠的；除非被殖民者參與暴力行動，否則無法真正
恢復解放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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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曹中屏等 2005: 22）。在這個火藥桶當中，不僅人民對日本殖

民者暴力相向，也持續存在社會內部的對立與衝突。反之，戰後台灣

的情況相當不同，日本天皇以廣播宣布投降之後到行政長官陳儀正式

接受日本投降之間的七十一天，台灣社會處於相對和平而少有激烈紛

爭的狀態。無論對於殖民者或協力者，都未出現大規模的暴力行動。

就如同吳濁流的描述，台灣社會呈現一個政治真空的平靜狀態。即使

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矛盾僅存在於外來者與本地社會之間，並

未出現針對殖民協力者的清算。

清算殖民遺緒的社會內部衝突，勢必重新塑造各國內部的社

會關係，影響深遠，德國歷史學家 Jürgen Osterhammel與 Dietmar 

Rothermund認為解殖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歷史過程，7形塑各地的變

遷軌跡（Rothermund 1998／朱章才譯 2000: 13-14；Osterhammel and 

Jansen 2013／傅熙理譯 2019: 14）。此外，解殖的研究經常提出比

較性的問題，例如：「去殖民動能為何在特定的時間點發動？為什

麼有些去殖民動力擺脫了殖民強權，有些強權則（剛好相反）能夠

（共同）創造動力？為什麼有些進程較為暴力、有些則較為和平？

為什麼有些過程會帶來特定形式（種族、宗教、社會）的衝突？」

（Osterhammel and Jansen 2013／傅熙理譯 2019: 31-37）。台灣與朝

鮮的解殖暴力差異可以在這個學術脈絡當中加以探討。

（一）集體暴力的朝鮮

1. 日本帝國投降之際：出現大規模暴力行動

1945年 8月 6日與 9日，美國以原子彈攻擊廣島與長崎。9日，

蘇聯軍隊進攻朝鮮半島。在昭和天皇投降之前，朝鮮總督阿部信行就

預見朝鮮極可能動盪不安，因此相當積極地與朝鮮菁英接觸，希望

7 Gifford and Louis（1982: vii）亦指出：「解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主題之一。無論
是透過暴力還是談判，殖民帝國的消逝在二戰後消耗了亞洲與非洲大部分地區的政治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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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鎮禹代表的右派能夠協助維持秩序。8在右派菁英不願意配合的情

況下，朝鮮總督府又求助於左派菁英。呂運亨於 14日與阿部信行會

面，9同意協助維持治安（森田芳夫 1964: 67-72）。15日晚上，呂運

亨成立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隔日下午，建國準備委員會透過漢城廣

播電台發表〈告海內外三千萬同胞書〉，宣布建國準備委員會的任務

包括：「建立警備隊與國家正規軍維持治安，釋放政治犯為建國集結

一切民族力量，管理交通、通信、金融，穩定物價與保證糧食供給，

號召全體人民保持秩序，保護日本人的生命財產」（曹中屏等 2005: 

6-8）。雖然朝鮮總督府迅速尋求協助，但是社會仍在瞬間失控，爆

發針對殖民者大規模的暴力行動，成為朝鮮半島與全球各地解殖過程

的共通之處。群眾無視朝鮮總督府關於維持治安的警告，出現各種暴

動，挑戰總督府的權威。僅 8月 16日至 25日十天之間，就出現襲擊

或接收警察局事件 149起；搶奪槍砲彈藥 41起；毆打威脅日本警察

66起；毆打威脅朝鮮警察 111起；毆打威脅朝鮮人公務員 109起；

破壞焚燒日本神社 136起（森田芳夫 1964: 247-248）。朝鮮人燒毀神

社使得日本人相當恐慌：

一些人來到離他們最近的日本神道教寺廟拿著榔頭、棍棒，

甚至只是揮舞拳頭，試圖砸毀這個殖民壓迫的主要象徵，最

後再放火燒毀。縱火事件一開始發生在北方城市平壤，繼而

有蔓延全國之勢。這些備受憎惡的廟宇徹夜燃燒、火光沖

天，視神廟為聖地的日本人大為驚恐。（Buruma 2013／白

8 宋鎭禹 1887年出生，1918年與金性洙、玄相允、崔麟、崔南善等人促成三一運動。
1921至 1940年歷任《東亞日報》社長、顧問、主筆等職。1945年 8月 11日，日
本總督府向宋鎭禹提出解放後治安權委託等建議，他依據局勢判斷拒絕，隨後總督
府與呂運亨接觸。1945年 12月 30日遭襲擊身亡。宋鎭禹相關生平事蹟，見김형석
（2024）。

9 呂運亨 1886年出生，1920年加入高麗共產黨並於 1922年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
被壓迫民族大會。由於預見日本即將戰敗，於 1944年成立朝鮮建國同盟並擔任委員
長，並與延安的朝鮮獨立同盟合作，謀劃聯合作戰。1945年光復後，主導成立朝鮮
建國準備委員會並擔任委員長。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解散後成立朝鮮人民共和國，擔
任副主席，並與金九、李承晚、安在鴻、宋鎮禹等討論建國方案。1947年 7月 19日
在首爾遭槍擊身亡。呂運亨相關生平事蹟，見김삼웅（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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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羽譯 2017: 330-331）

這個時期的暴力行動有幾點特徵，包括：攻擊警察局與行政機

關、破壞日本神社、朝鮮受害者比日本人更多。這些並非有組織的行

動，積怨已深而突然爆發的行動，反映朝鮮人的內心情緒。殖民末期

的戰時體制下，許多朝鮮人積極配合日本帝國政策協助徵召同胞赴海

外軍需工廠、煤礦場、戰場而遭到仇視。因此戰後初期暴力的對象不

只針對日本統治者，還包括戰爭時期徵收物資與勞工的協力者。換言

之，群眾的憤怒並非只針對遙不可及的日本高層，也指向那些直接執

行壓迫政策的同胞（이연식 2012: 25-26）。

戰後初期解殖暴力主要針對三類朝鮮協力者：第一，親日地主

階級。日本當局為鞏固統治，在殖民初期便與朝鮮地主妥協，保全

其土地財產及舊有特權，以換取地主協助鎮壓農民抗暴、監控民族主

義者。這導致農村貧富更懸殊，地主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仍多享富足生

活，而廣大佃農則陷於苛徵暴斂、家破人亡的悲慘境地。累積已久的

階級仇恨在殖民統治結束後爆發，一些地方出現佃農子弟追打地主子

弟的場景，昔日受欺凌的農民後代親手教訓地主後代。第二，地方基

層領導人。在日軍推行戰時總動員時，許多地方仕紳賣力宣傳日本皇

國戰爭目標，協助殖民政府徵用人力物力，甚至替日軍強徵慰安婦。

民眾對這些人極為仇恨，戰後迅速洗劫他們的住宅並縱火焚毀，及時

逃跑的仕紳得以倖免，來不及逃的則遭群眾抓獲處決。第三，殖民地

朝鮮警察。這些警察與地主合作徵收稻米、鎮壓抗爭，對農民動輒掌

摑鞭打，甚至虛報配額以從中牟利。民眾稍有違規即遭當眾笞打、拘

押入獄，濫權酷刑司空見慣。由於朝鮮警察是殖民統治的直接執行者

且無處不在，朝鮮百姓對其恨之入骨。戰後群眾立刻對警察展開報

復性毆打，許多朝鮮警員被趕出城鎮、狼狽逃命（Chang 2025: 11-12, 

26-28）。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天皇宣告投降當天，呂運亨宣布成立朝鮮

建國準備委員會，兩天後公布中央組織，由呂運亨任委員長、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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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任副委員長，以平衡左右各派勢力。10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八月已

在朝鮮半島全境設立了 145個分支機構，九月初即改組為朝鮮人民共

和國，其地方分支機構能夠延伸到村莊層級，組織社會群體、維持公

共秩序，甚至接管日本殖民者的土地與財產。這個戰後朝鮮人民自主

成立的左翼準政權組織對於過去的協力者抱持拒斥立場，堅持清算社

會內部敵人，11一方面沒收其財產，另一方面剝奪其投票權。朝鮮人

民共和國的政治綱領包括：一、清除日本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勢力，

施行真正的民主；二、立刻廢除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法律制度；三、沒

收日本帝國主義與民族叛徒的土地，無償分配給農民；四、沒收日本

帝國主義與民族叛徒的工廠、礦山、鐵路、港口、船舶、油電以及

其他設備，實行國有化；五、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宗教

信仰的自由；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禁止 14歲以下的兒童從事勞

動，對 18歲以下的少年實行六小時工作制。此外，朝鮮人民共和國

副主席呂運亨發表演說：「我們決心摧毀國內的日本帝國主義及其殘

餘影響、反民主的派系、反動分子，以及任何不受歡迎的外國勢力。

我們要建立完全的自主與獨立，並期待實現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

（Cumings 1981: 88）。這些政策綱領與演說內容顯示，曾經與日本

殖民體制配合的協力者被視為民族叛徒，在戰後初期國家形成之際被

排除在共同體成員的資格之外，喪失政治社群當中的經濟與政治權利

（Kang 2011: 330-332）。

10 安在鴻（1891-1965），日治時期曾任《朝鮮日報》社長、新幹會總務幹事等職務。
1937至 1944年間研究朝鮮上古史及朝鮮哲學，以期克服日本學者之殖民史觀。1945
年 8月 15日光復後任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副委員長，但委員會受到共產主義者主導
後，於同年 9月獨自建立政黨並擔任主席。安在鴻的生平事蹟，見韓國學中央研究院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2005）。呂運亨於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成立之初極力尋求左右
勢力合作然而最終失敗，이규태（2006）主張失敗原因在於右派宋鎮禹堅持大韓民國
臨時政府才是唯一正當的政府，윤덕영（2010）則認為朴憲永派別的共產主義者試圖
奪權並排斥右派人士才是失敗關鍵。

11 許多歷史學者指出，與歐洲的脈絡不同，東亞的共產主義者同時也是民族主義者，見
Andrei Lankov（2013: 5-6）。Bruce Cumings（1981: 86）亦認為朝鮮的左右之分，在
於 1920年代以降三個面向的路線差異：一、是否極力根除日本的影響，即使是正面
的部分；二、是否從事群眾動員並追求社會平等；三、是否承諾去除朝鮮的封建遺緒
（封建意指資本分配嚴重不均，特別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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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軍政時期：針對協力者的大邱事件

朝鮮社會解殖過程中的暴力與衝突持續不斷，在日本殖民者受

遣返回國之後，針對協力者的清洗依舊存在。既有研究指出，美軍

政統治朝鮮南部的三年之間（1945年 9月至 1948年 8月）由於政策

失當造成朝鮮社會政治與經濟的動盪。對於朝鮮人民而言，美軍從一

開始的解放者轉變成壓迫者，但是 602件抗爭事件當中針對美軍政的

只有 11件，卻有 349件是攻擊日本人、親日派與官僚（이혜숙 1988: 

231）。

1946年 9月，在美軍政統治時期通貨膨脹與糧食短缺的背景

下，由首爾 12與釜山總計近萬名的工人要求加薪與實物配給開始，全

國各地出現勞工運動，九月底有二十五萬名工人參與總罷工。十月大

邱成為抗議中心，警方鎮壓迫使群眾佔領警察局並攻擊警察與官員，

之後抗爭繼續擴散到慶尚南道與慶尚北道三十多個城鎮。據估計，超

過兩百萬名群眾參與罷工與抗爭活動，過程中有超過兩百名警察與超

過一千名抗爭者傷亡（Kang 2011: 330-332；김승식 1947: 257-258；

Shin 1994: 1606）。13事件爆發之後，朝鮮各政治勢力認為發生大邱

事件的原因之一在於「對安插在警察及行政機關和事業機構的親日

派、民族叛逆者和各類獻媚者的行為的極度憎恨」（曹中屏等 2005: 

62）。既有研究指出起因包括美軍政壓迫、經濟動盪、共黨組織群眾

等面向。大邱事件是後殖民社會面對外來統治政策失當而興起的抗

爭，但是群眾抗爭的主要對象並非外來的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

廳（Kang 2011: 338）。一位美國目擊者表示：「令人驚訝的是，儘

管我們積極參與，但沒有一個美國人受到傷害。⋯⋯他們只是在與那

些在我們統治下壓迫他們的人和力量算帳，就像他們在日本統治下所

12 「首爾」一詞是 2005年為韓語固有詞彙서울創設的中文譯名，以解決漢字文化圈
對於서울（Seoul）與한성（Hansung）一律翻譯為「漢城」而造成的混淆。서울在
朝鮮王朝與日本殖民時期曾經存在漢陽、漢城、서울、京城等名稱，1946年美軍政
頒佈 Charter of the City of Seoul，正式將京城府更名為서울市。相關討論，見임동석
（2007）、강석정（2018）。

13 也有學者估計全國約有三百萬人參加，抗爭除了南方的慶尚道、全羅道地區，還擴散
到首爾以東的江原道，見강만길（2015: 271,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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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那樣」（Gayn 1989: 350, 388-89）。

群眾對於先後為日本與美國效力的協力者充滿怨恨。一位見證者

近年受訪時表示：

在我下班的路上，我看到街上堆滿了很多東西，周圍有很多

人。那是一位在日本殖民時期失去民心的高級政府官員的房

子。他們搜查了他的房子，發現了很多米、糖和棉布。這些

東西在當時非常珍貴。人們沒有把這些東西據為己有，而是

把它們放在街上，喊著「看看這些，現在人們衣不蔽體，飢

寒交迫，這個王八蛋卻活得這麼好，對抗人民」。他們咒罵

他，喊著他應該被打死。（Kang 2011: 321-322）

仇恨不只針對高官，也針對地方行政官僚，一位曾經參與大邱

抗爭的勞工運動家回憶，一位鄉長在殖民時期讓自己認識的人免於強

制徵兵，卻強迫其他人入伍以提升自己的考績。戰後鄉長遭到村民毆

打「人們用鏟子打他的頭，然後把他扔進稻田。我們以為他死了。但

是，他又出現在鎮上，並被美軍政重新任命。後來，在起義期間，人

們再次襲擊了他」。換言之，過去的仇日情緒延續到戰後，群眾對於

日本與美國的協力者充滿敵意（Kang 2011: 340）。

群眾咒罵與毆打朝鮮官員，並且極為仇視朝鮮警察。美軍政官員

對此有所認知，對記者表示：「我們現在用來治理朝鮮的人是那些愉

快地為日本做骯髒工作的右派分子。現在的朝鮮警察部隊中有些人實

際上因其在鎮壓朝鮮民族主義中的殘忍和高效而被日本人授予獎章」

（Gayn 1989: 353）。這樣的仇恨帶來極端行為，10月 6日在大邱有

三十八名警察遭到殘酷虐殺，包括虐待至死、燒死，甚至剝皮而死

（Cumings 1981: 356）。美軍政的檔案也記載，朝鮮群眾並未攻擊任

何美國官員，卻對朝鮮警察充滿仇恨而施以殘酷暴行：

在大邱，警察的臉和身體被斧頭和刀砍傷。他們的手被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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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然後被人用尖銳的石板投擲，直到他們因失血倒地，

接著大石塊被砸在他們的頭上，將其壓得無法辨認。在慶尚

北道的倭館邑，警察局長的眼睛和舌頭被稻刀割下，然後被

打死。在尚州，五名警察被嚴重毆打並被活埋。

而群眾的仇恨來自於日本殖民時代以來協力者與群眾之間的緊張關係

（Kang 2011: 338-339）。

（二）相對和平的台灣

1. 日本帝國投降之際：總督府持續控制台灣

戰爭結束之前的幾個月，台灣總督與其他官員依舊和台灣菁英

維持密切互動。在日本投降之前的最後兩週，吳新榮協助日方準備

地方街庄長的人事資料，並出席軍人家屬慰問活動。林獻堂則在八

月初接待安藤利吉總督的拜訪，兩人談話近四十分鐘（許雪姬 2008: 

163）。即使到了 8月 15日之後，總督府與日軍仍舊對台灣菁英存在

一定程度的影響力（阿部賢介 2013: 122）。面對平靜無波的台灣社

會，總督府對於自己維持秩序的能力很有信心。林獻堂等台灣士紳擔

憂社會可能失序，主動詢問總督是否需要協助維持秩序。然而，總督

回應：「日本將維持治安到接收前，治安維持會暫時可以不組」（林

獻堂 2010: 250）。台灣總督的自信是相當正確的，戰後的台灣確實

與朝鮮相當不同。總督府主計課長塩見俊二在九月中旬的日記記載：

「中國軍隊仍未進駐台灣，一切情況極平安。或許是為了這個緣故，

大家都不緊張，總督府等機關亦依然如舊，一點也看不出日本已敗戰

無條件投降的跡象。」甚至因為日本本土經濟狀況不佳，而台灣狀況

尚可，有些日本人希望繼續留在台灣（塩見俊二 2001: 26-31）。

由於總督府能夠維持運作且台灣相對平靜，盟軍認為從台灣遣返

日本軍人與平民的工作並不像其他地區那麼迫切。負責處理解體日本

帝國，將人員遣返回日本的美軍曾經在報告中指出，朝鮮的遣返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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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只要出現日本人，就可能引發衝突。同一份報告也指出，日本

帝國各種佔領區當中，台灣是遣返最和平的地區。此外，日本厚生省

的出版品也有相同觀察（Watt 2009／黃煜文譯 2018: 50）。當時台灣

報章雜誌報導遭遣返的日本人依依不捨，也有不少台灣人前往送行道

別（歐素瑛 2003: 218）。

台灣的右派菁英面對已經投降的日本，仍然採取極為謹慎的態

度。過去經常撰文批評總督府政策的記者黃旺成，僅低調與友人喝

酒慶祝，不敢大聲喧嘩。黃旺成在日記中，提及自己耳聞辜振甫、

林獻堂、林熊次與日軍參謀有行動計畫，但是黃旺成認為「處世時

須冷靜」（許雪姬 2008: 169）。長年領導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全台

敬重的林獻堂同樣呈現出相當謹慎的態度。戰後，許丙與藍國城旋

即前往拜訪，希望與林獻堂一起去中國拜訪國民政府重要人士，林

獻堂婉拒，向兩人表示「此時須慎重，不輕為之也」（林獻堂 2010: 

253）。林獻堂也不願參與新成立的政治團體，先是在 8月 23日，對

於成立「解放委員會」而前來拜訪的楊逵與李喬松，林獻堂在日記

中記載自己回應：「勿輕舉妄動，所謂解放者，對何人而言也，舊

政府已將放棄，新政府尚未來，而解放云云對誰而言也，此時惟有

靜觀，切不可受人嗾使以騷亂社會秩序也。彼等略能理解，唯唯而

退」（林獻堂 2010: 253）。後來又於 10月 1日婉拒擔任學生聯盟顧

問的邀約，並直言「此後凡所有之團體皆不欲加入」（林獻堂 2010: 

314）。

戰後部分左翼行動者嘗試建立政治組織並串連群眾，例如台灣

總督府警務局的監視報告指出，楊逵「預測重慶軍閥之專恣暴虐，

為予以牽制，從事預先鞏固同志思想基礎之工作」（近藤正己 2014: 

671）。此外，謝雪紅積極活動，串連過去抗日運動的參與者。謝雪

紅先與楊克煌撰寫傳發〈告台灣青年書〉，接著與林兌、謝富、李喬

松等人於 10月 5日在台中籌組「台灣人民協會」，通過「台灣人民

協會成立宣言」及「台灣人民協會章程」，並由宣傳部長李喬松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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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員林、竹山、南投等各地宣傳人民協會的組織宗旨。14然而從既

有資料來看，這些行動似乎未產生太大影響，既未能動員群眾，也未

推進任何政治訴求，更沒有對殖民者或協力者展開清算鬥爭。15 

總督府與台灣菁英階層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並且能夠壓制潛

在的左翼行動者。具有抵抗經驗的菁英尚且如此，大多數群眾也戒慎

恐懼。戰後初期的確出現兩百多起犯罪行為，但主要是因為戰爭晚期

總督府的經濟剝削而產生針對財產的竊盜與掠奪行為，並非針對日本

人的無差別攻擊（費德廉 2004: 370）。另外也曾出現台灣人以言語

威脅日本人的現象，以及一名警察課長遭到暗殺的事件，但是僅零星

出現於幾個地點，並未形成遍及全島的大規模集體暴力。總督府官方

描述戰後初期的狀態是大多數民眾「一時呆然、不知所措」（陳翠蓮 

2016）。整體而言，在台日本人處於相對安全的狀態。塩見俊二認

為：「身為戰敗國國民的日本人之能在未迎接新的勝利者以前過了平

安的生活，這大概是起因於對維持台灣的治安、發展產業、改善台灣

人的生活等，日本人確有所貢獻，因此也不以統治者身分受到當地台

灣人之怨恨或報復的緣故吧」（塩見俊二 2001: 46）。

吳濁流（1988a: 160, 1988b: 152）以「政治真空」來描繪台灣戰

後的情勢，16「由於很久祖國沒有來接收的關係，政治完全成真空狀

態了；於是大家又自動地在各街各 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自動擔

當各地的治安工作。這種處在真空狀態而能夠民心一致地完成自治工

作的，恐怕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見的吧。」晚近研究指出從戰後初期

的經濟、社會與治安等各治理面向，都顯示出總督府在日本帝國投降

之後依舊能夠維持社會秩序，直到行政長官公署成立。歷史學者蘇瑤

14 謝雪紅還組織了農民協會、台灣總工會籌備會、台灣學生聯合會。楊逵與老台共李
喬松也於八月底在台中地區散發解放委員會宣傳單（許芳庭 2008: 222-223；吳叡人 
2016a: 47；蘇瑞鏘、林瓊華 2008: 716-717；林正慧 2008: 171）。

15 1945年 11月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公布《台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規定「台灣
省人民團體必須全部停止活動接受調查，各團體經登錄後，依法進行調查，如有必要
得宣布解散或重組」。隔年並依此下令解散人民協會等左翼團體，此後，左翼行動者
並未重新建立組織（何義麟 2008: 585）。

16 許多相關研究都引用此一概念，例如張炎憲等（2006: 180）、陳翠蓮（2013: 212-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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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如此描述戰後初期的氛圍：

這段時間，政權即將轉移之際，政治上雖充滿許多不確定，

社會上瀰漫著徬徨不安、期待與等待，但卻不是一個動盪混

亂的時代，這是何以中國政府能夠順利且完整的接收台灣之

故。這段時期一切事務仍按照著其既有步驟與秩序進行著，

若對照接收之後的腐敗、混亂與二二八事件，這段時期反而

呈現出風雨前夕寧靜的狀態。（蘇瑤崇 2007: 47）

然而，兩種描述的共通之處在於都指出戰後台灣並未出現大規模的混

亂與暴動。

戰後初期對於殖民遺緒的清算主要集中於言詞，例如：批判日

治協力者，重新評價左右翼的抗日運動，保存台灣語言、文化、史

料，確立台灣主體性等面向。例如以陳逸松為首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台

灣分團，張貼「歡迎陳儀長官蒞臺主政，要求御用紳士退場反省」的

標語。《台灣新報》以〈新台灣建設與「御用紳士」問題〉為社論標

題，批判御用紳士：

近來有「警告御用紳士退場反省」之標語，亦令人可以首

肯。⋯⋯若是被民眾公認之「御用紳士」依然以卑劣的手

段，改頭換面、乘機登場而求榮者，一定要遭受民眾的一大

反抗，致使破壞大同團結。所以，「警告御用紳士退場反

省」之一事，這可以說是為建設台灣不能免之過程。（陳翠

蓮 2016: 206-211）

此外，黃旺成也在《民報》撰文批評御用紳士：「有一種恥作台灣

人、謀做日人的養子，繼獲得日籍、已經不是台灣人了。不知道這種

人，有決心要和日人一塊兒歸國去的準備沒有？」（阿部賢介 2013: 

139-140）。吳新榮也回憶戰後初期進步分子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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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自身心力並且排斥親日協力者，「這時候中國國民黨還沒有派人

到台灣，所以大概進步份子和熱血青年都走到青年團來⋯⋯人人都想

這個時機對祖國有些奉仕（貢獻），決不使日本時代的御用紳士來做

投機」（吳新榮 1989: 188）。

整體而言，1945年 9月中，台灣社會的動向，包含「排斥日治

時期與日本當局勾結之『御用紳士』，以各式手段壓抑、剝奪，避

免這類人士再度於台灣社會上取得特權或保護」（阿部賢介 2013: 

131）。陳翠蓮（2016: 209）指出：「戰後初期民間清算對象從日本

特高、警察、台灣人走狗等殖民統治的加害者，逐漸轉向日治時期協

力者御用紳士。在反日情感與是非觀念下，眾論囂囂，形成道德壓

力，欲將殖民統治協力者驅逐於公共參與範疇之外。」但是，內部清

算僅局限在透過報章雜誌呼籲「御用紳士知所進退」，並未出現更為

嚴重的暴力衝突或是激進的政治主張。

2. 國民黨政府時期：針對外來統治的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與大邱事件的暴力性質和統治結構並不相同，有必要

釐清兩個事件的歷史脈絡與意義。17我主張第一個比較基準在於接近

的歷史脈絡，1947年 2月的二二八事件以及 1946年 10月的大邱事

件，共通之處在於發生在相同的歷史時期，也就是從 1945年 8月開

始持續的解殖過程，以及兩者都是日本帝國剛剛瓦解而新的政權正要

建立的歷史過程，過程中社會內部對於如何處理殖民者與協力者存在

爭議。第二個比較基準在於日本殖民統治的制度積累以及社會整合與

分裂，雖然就政權而言美軍政與國民黨的統治結構不同，但是日本殖

民時期以降台灣與朝鮮長期形成的社會關係則是連續的，也具有可比

較之處。18換言之，運用原協力者建構政權而帶來的社會後果，完全

17 感謝審查人提醒這個思考向度。
18 吳叡人（2016b: 324-325）從「政治史的斷裂與社會史的連續」以及「政權的不連續

與制度的積累」分析台灣民族國家的形成經驗，深具洞見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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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植於日本殖民主義所形塑的權力關係。19更具體來說，同樣處於外

來統治時期的解殖過程，大邱事件當中朝鮮群眾攻擊官僚、警察、地

主等往日的親日協力者，但是二二八事件則未出現類似現象，本省籍

的官僚、警察、地主等政治與經濟協力者並非群眾的攻擊對象。

既有研究指出，當時全台各地都出現外省人遭到攻擊的案例：

請願民眾因長官公署開槍掃射而四散奔逃之後，憤怒情緒被

刺激到最高點，省籍矛盾在狂亂中全面展現。逃離公署前廣

場的民眾並未散去，反而分據各交通要道、公共場所、旅館

商店，只要看到外省人、不分男女，莫不以拳腳相向或棍棒

交加⋯⋯外省人經營的公司也成為洩恨的目標⋯⋯。（陳翠

蓮 1995: 146） 

而當時區辨是否為外省人的方法，則是測試是否會說台語與日語，以

及是否會唱日本國歌（許毓良 2018: 141）。當然，不是所有外省人

都遭到本省人攻擊，也有記者指出群眾僅針對貪污腐敗的外省官員洩

憤，也有親歷其事的人指出本省人保護外省人的情況（戴國煇、葉芸

芸 1992: 209-231）。但是，不論是當時的新聞報導或是事後的回憶與

訪談，都顯示出二二八事件並未出現台灣人之間的內部清算與衝突。

此外，戰後初期全台警察共計 12,908人，其中台籍約 5,682人，由於

人力不足，大部分以試用警察身分獲得留用。這些台籍警察在戰後初

期一度與日警同樣「被視為不受歡迎人物」，然而二二八事件爆發時

台籍警察並未成為群眾的攻擊目標，而選擇「自動封存武器或棄械逃

散，或回家觀望」， 有些刑警甚至留在工作崗位，如王玉雲、鄭明

發、洪天生、吳基員等。反之，「外省警察全都離開崗位，有不少人

躲到要塞」（許雪姬、方惠芳 1995: 38）。監察使楊亮功與監察委員

19 正如同萬毓澤（2025: 57）所言：「解殖關注的是殖民性（coloniality）的問題：殖民
統治即使形式上已結束，仍有諸多與殖民體制或殖民經驗密切相關的權力關係深植於
前殖民地的社會結構、知識體系、身體規訓與感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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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漢文的《二二八事變調查報告》則指出，群眾進攻警局，台籍警員

不僅未予以鎮壓反而「公然參加暴動以致地方當局不惟無可用之保安

警力且反成贅累」、「此次事變本省警察不但未能維持治安且助長禍

亂」（陳純瑩 1993: 32-46；魏永竹 1992: 125-126, 138）。

戰後初期部分農民因為國營事業撤佃與台籍地主調整地租或撤佃

而起身抗爭，方式包括體制內告官與體制外的日常抵抗和集體暴力。

不過這些衝突大多維持小規模，並未形成廣泛參與以及跨地域的農

民集體抗爭（林傳凱 2018: 399-400）。簡吉與張志忠試圖利用過去

農民組合的人際網絡吸收佃農，以重分配土地為號召鼓吹農民武裝起

義，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兩人組成自治聯軍，搶奪警察武器並在中

部山區從事游擊戰（Tsai 2015／黃中憲譯 2017: 287-291）。二二八

事件的參與者，很少是農民，原因在於戰後初期農產品價格上漲，農

民獲得些許利益，缺乏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強烈動機。就組織而言，

張行、簡吉、陳啟瑞等人於戰後成立台灣農民協會並擔任幹部，並

於 1945年 10月之後先後成立潮州分會與東石分會。然而 1945年 11

月遭到解散之後並未重新建立組織（何義麟 2008: 623）。楊亮功在

《「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當中指出九種類型的參與者，其中少有

勞工、未有農民，「工廠及交通電信機關之工人，各機關之本省籍公

務員，亦有少數參加者。惟全省農民，則均持安靜之旁觀態度」（魏

永竹 1992: 133）。戴國煇根據自身目擊與事後研究，大致同意楊亮

功的論點。二二八事件的抗議行動是以都市青年與學生作為核心，與

農民權益沒有直接關係，農民並未積極參與集體抗議，而地主階級也

都處於觀望態度，大多坐等抗議結束能帶來更大的政治活動空間。其

次就工人而言，雖然殖民時期的工會會員曾於 1945年 10月組織「台

灣總工會籌備會」，但是戰爭期間工廠遭受美軍轟炸、日本技術人員

遣返離台、政府接收過程混亂，因而工業運作停滯、工人普遍失業，

工會組織運動也就難以發展（戴國煇、葉芸芸 1992: 19-20）。 農民

與工人低度參與二二八抗爭，也帶來台灣地主與資本家未遭到針對的

現象，與朝鮮情況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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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研究

前述戰後初期歷史情境的明顯差異刺激我思考：為什麼戰後朝鮮

如同全球各地在解殖過程中充滿暴力，但是台灣卻似乎作為異例處於

相對和平的狀況？此經驗發現與謎題應該是值得學界注意，有待未來

深入研究的課題。以下針對戰後初期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文獻回顧。

韓國史學界從殖民時期白南雲開創社會經濟史傳統，戰後由金

容燮、姜萬吉的民眾史學論加以承繼，關注朝鮮晚期以降的長期社會

結構與階級形構，成為影響深遠的研究典範（朴仁鎬 2012: 180-181, 

195-197）。晚近韓國的歷史社會學者김동노與강진연基於上述研究

典範，結合社會經濟史與政治史，對於社會結構如何形塑政治變遷提

出一系列重要論點。例如，他們考察朝鮮農民運動的長期發展，指出

朝鮮王朝時期農民主要對抗的是國家，但是到了日本殖民時期農民卻

是對抗地主。這是因為總督府的土地調查事業以及稅收制度破壞了農

民與地主的共同體，使得農民重新編排認同邊界以對抗日益擴大的

地主與市場經濟剝削（김동노 2007: 213-214;  Kim Dong-No 2013）。

1920年代殖民政府提高稻米產量以增加稻米出口，導致大地主獲益

但中小地主與佃農生活困苦，兩者之間的衝突加深。此後佃農進行組

織以捍衛自身權益，並認為朝鮮「惡地主」比日本殖民者更加惡劣。

殖民統治加深朝鮮地主與佃農之間的內部衝突，而殖民者則作為調解

者的角色處理農村糾紛（Kang 2015）。面對日本殖民統治帶來的社

會後果，朝鮮知識分子引進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想資源，建構出

不同內涵的民族論述，並形成民族改良主義與左翼民族主義者的不

同陣營。雙方在 1920年代曾經結盟抗日，但是 1930年代以降相互攻

訐，甚至重新界定「誰是我們」並將對方排除於共同體之外（Kang 

2016；강진연 2017）。這樣的論述建構延續至戰後，左派推動政治

與經濟改革並排斥過去的殖民協力者，美軍政卻又與協力者合作，最

終使得朝鮮民族內部分裂更加嚴重（Kang 2017: 284-285），因此在

美國佔領時期爆發的大邱事件，群眾抗爭的目標不是外來的美軍政，

而是同為朝鮮人的警察、官僚與地主（Ka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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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韓國研究學界普遍認為殖民時期的地租與階級分析

是了解戰後政治事件不可或缺的基礎（Sorensen 1990）。相較於此，

台灣學界對於戰後初期的研究大多聚焦於特定行動者與政治事件，例

如，許雪姬（2008）〈台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日記如

是說「終戰」〉，利用林獻堂、吳新榮、黃旺成、黃繼圖、吳鴻麒等

人的日記，重現 1945年 8月 15日前後，幾位行動者的思考與行動。

蘇瑤崇（2007）〈「終戰」到「光復」期間台灣政治與社會變化〉描

述戰後初期穩定、平靜、並未動盪不安的社會氛圍。陳翠蓮（2016）

〈台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指出戰後初期台灣

社會的歷史清算工作，包括：報復行動，批判日治協力者，重新評價

左右翼的抗日運動，保存台灣語言、文化、史料，確立台灣主體性等

面向。

台灣研究者對於戰後初期政治史的討論聚焦在事件與行動面向，

敘述特定行動者在戰後時空的作為，並未將政治事件與行動置放在長

期社會經濟史的結構中進行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將歷史學者的描述

加以問題化：為什麼台灣菁英在戰後並未嘗試挑戰總督府的權力，一

直以謹慎與明哲保身作為最高原則？為什麼台灣在戰後初期並未如同

其他殖民地一樣充滿流血衝突，也未出現針對協力者的暴力清算？參

酌韓國學界結合社會經濟史與政治史的研究取徑，將有助於回答上述

問題。

三、分析框架與研究假說

Osterhammel 與 Jansen指出解殖歷程可以從晚期殖民的特徵、外

部條件、解殖進行過程等關鍵面向進行探究。殖民晚期的特徵包括殖

民地類型、殖民地的階級結構、殖民統治與警察管理的強度等；外部

條件包括鄰近地區解殖過程的影響、第三方施壓、殖民利益集團對殖

民母國政治體系的影響力等；解殖進行過程包括解放運動與殖民國家

是否動用武力、是否爆發種族或宗教衝突等（Osterhammel and Ja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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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傅熙理譯 2019: 31-34）。

上述觀點頗具啟發性，本文梳理台灣與朝鮮解殖暴力的歷史脈絡

也發現類似因素有待深入探究。首先是戰前的殖民統治與社會關係，

其次是戰後的地緣政治與政權建構。

（一）戰前因素：殖民統治與社會關係

日本帝國投降之後佔領軍尚未抵達之前，朝鮮半島各地就已經出

現許多針對殖民者與協力者的暴力行動，而同時期的台灣則處於相對

和平穩定的狀態。日本帝國在朝鮮與台灣的殖民統治型態是否存在差

異，值得進一步探究。我認為可能成立的因果解釋為：如果殖民統治

帶來嚴重經濟壓迫並高度吸納協力者進入體制，使得殖民地社會存在

深刻的社會矛盾，則帝國瓦解之際就可能出現自發性的解殖暴力。

1. 經濟壓迫

基於上述因果解釋，我提出第一個研究假設：「朝鮮比台灣遭受

更嚴重的經濟壓迫，因此戰後解殖暴力更為嚴重」。未來需要研究的

議題至少包括以下幾項：土地調查是否成為階級分化的不同路徑，農

業發展政策分配效應是否影響農民運動的激進程度，大量貧窮農民是

否成為工業發展的產業後備軍，使得勞工階級形成，進一步加深社會

矛盾。

日本、韓國、台灣學界既有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豐碩，呈現出

日本殖民時期朝鮮與台灣經濟條件大不相同，朝鮮農民遭到嚴重剝削

而台灣農民生活卻持續改善。朝鮮總督府的土地調查使得移居朝鮮的

日本大地主獲得大規模土地，朝鮮自耕農與佃農的土地則遭到掠奪。

佃農的比例從 1916年的 36.8%遽增為 1932年 52.7%。產米增殖計畫

（산미증식계획）當中的水利組合又使得農民承擔高額地租與稅金。

殖民地農業政策使得朝鮮農民喪失土地，離開農村進入山林成為火田

民或是在城市淪為乞丐。1928年朝鮮約有 120萬火田民，1931年則

有 16萬乞丐。此外，有大量人口移居滿洲作為佃農，1930年代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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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 10萬人流落日本作為低薪雜工（강만길 1987, 2015: 152-171；

조석곤 2003）。許多貧農遷徙至日本帝國大規模投資重化工業與海

運建設的咸鏡道，成為工廠勞工或碼頭工人，在勞動過程中接觸社會

主義思想，日後回到家鄉促使地區農民組合逐漸走向革命化（이세진

2020: 105-133）。1930年代後期戰時體制下，大量日本資本湧入朝

鮮，總督府也興建大型工業設施，朝鮮工業產值比重迅速上升，而重

化工業是其中發展最快的部門。1936年有 59萬朝鮮人受雇於工業部

門，到了 1943年甚至高達 132萬勞動大軍（Cumings 1997／黃中憲

譯 2022: 208）。

台灣農村情況則相當不同。首先，台灣總督府實施土地調查並

引進現代土地所有權制度，並未如同矢內原忠雄所言導致農民的無

產化，反倒阻礙日本資本併購土地，因為「保護土地私有權的法律體

制一旦建立，日本農業資本家即難以使用市場交易以外的手段，甚

或赤裸裸的暴力，驅離農民，建立大栽植農場」（柯志明 2006: 88-

97）。其次，1930年代蓬萊米快速擴張是農民生活水準改善最快的

時期（張素梅、葉淑貞 2001: 438-439）。從消費支出與工資的統計資

料來看，雖然同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台灣的生活水準卻始終比朝鮮

更高。由於台灣農村相對富裕，降低農民離鄉背井成為工人的誘因，

連帶使得日本企業難以招募勞工（大友昌子 2012: 405）。20堀內義隆

（2012）指出雖然台灣在日本統治時期就已經有工業存在，但大部分

是農村零細工業，農村工業（例如：罐頭、製糖、煉瓦、製茶、製帽

等）從業人員大多屬於臨時雇工（薛化元 2014: 100-101），勞動者都

是在農閒的時候兼差，本質上還是農民。這種農村零細工業與都市中

的大工廠不同，工人之間難以形成連帶與階級意識。

20 經濟學者亦透過詳細的統計資料指出，日治初期即出現經濟成長，使得台灣人更為健
康，壽命延長。此外，由於營養淨值改善，日治初期出生的台灣人相比清末出生者，
身高高出二至三公分（魏凱立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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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吸納

在此我提出第二個假設：「朝鮮比台灣存在更多且更高層級的協

力者，因此戰後解殖暴力更為嚴重」。這個研究假說至少需要探討殖

民體制當中高層政治菁英、地方行政官僚、警察等面向。需要研究的

課題包括：總督府吸納與再生產殖民地菁英的具體機制，地方行政官

僚與警察的本地人比例與職權範圍，殖民地社會對協力者的觀感等主

題。

既有研究指出朝鮮總督府官僚制度在初期沿用大韓帝國的組織模

式，設立內務部、農工商部、司法部，後於 1919年將部降格為局，

部分親日派朝鮮人曾任局長職位。日本在殖民初期即意圖透過拉攏既

有的權力結構，使其統治至少在表面上合法化，並藉由吸納朝鮮人

參與行政來確保更平穩的過渡，進而減緩立即且廣泛的抵抗（原智弘 

2013: 127-128；박은경 1999）。此外，朝鮮總督府的教育體系創造

出許多在殖民體制當中流動與晉升的朝鮮菁英。京城帝國大學雖然日

本學生占多數，但是朝鮮學生亦有四成（Abe 1971; Lee 2002; 이혜영

1997）。官僚與教育制度之外，警察體系同樣納入大量朝鮮人參與。

相較於台灣只有 15%的台籍警察（李幸真 2009: 5），殖民地朝鮮參

與警察行政的本地人明顯更多，1910年高達 57.6%是朝鮮籍，總人

數為 4,440人，1919年比例下降到 50.3%，總人數則上升到 8,500人

（Chen 1984: 224-225; Grajdanzev 1944: 256-257）。此外，朝鮮人得

以擔任警務官、警視、巡查等高階職務，他們加入憲兵警察制度，配

合殖民政府鎮壓全國性的反抗運動（姜萬吉 1997：8）。

（二）戰後因素：地緣政治與政權建構

日本戰敗投降後，蘇聯、美國、中國軍隊分別進駐朝鮮半島北

部、南部與台灣，在此之後解殖過程除了戰前因素又疊加上戰後因素

的影響。地緣政治與政權建構如何影響朝鮮半島與台灣的解殖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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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必須處理的研究課題。21我認為可能的因果解釋為：如果戰後新

政權積極清算協力者，或是相反地高度仰賴協力者進行統治，都可能

帶來嚴重的解殖暴力。22基於此因果解釋，我提出研究假設：「台灣

的國民黨政權未如朝鮮北部的蘇聯佔領軍積極清算協力者，也未如朝

鮮南部的美軍政高度仰賴協力者，因此台灣解殖暴力程度低於朝鮮半

島」。

加藤聖文（2020）研究日本帝國瓦解之後各殖民地與佔領區（滿

洲、朝鮮、樺太、中國、台灣）的解殖與遣返過程，指出「現地定

着」方針、佔領軍的性質與政策、地緣政治背景，使得各地的海外日

本人面臨不同程度與類型的暴力情境。日本政府戰敗初期即要求海外

日本人盡可能留在原地，海外日本人被迫在各地新政權與佔領軍的支

配下自謀生路。蘇聯在滿洲、朝鮮北部、樺太等地的戰略目標是掠奪

資源並建立地緣政治影響力，這樣的戰略目標加上蘇聯敗壞的軍紀，

使得滿洲、朝鮮北部等蘇聯佔領區的海外日本人面臨極端暴力。美國

在朝鮮南部的方針是維持穩定以及有序過渡，其地緣政治目標是遏止

共產主義而非擴張與掠奪資源，使得在朝鮮南部的日本人，相對於蘇

聯佔領區的日本人，得以處於更為平穩的環境以及有組織的遣返過

程。蔣介石為了爭取國際支持並集中力量對抗中共，則決定採取「以

德報怨」的對日政策，留用日本資源與人員而不採取報復行動，再加

上美國介入協助遣返，因此在中國本土與台灣的日本人在戰後初期和

遣返過程都未遭受嚴重暴力。

此外，政權建構過程對於解殖暴力亦有直接影響。蘇聯進入朝鮮

北部後支持曾經在滿洲進行抗日游擊戰的左翼共產黨人，這些左翼人

士基於意識形態、個人恩怨、奪取權力等動機對於協力者展開清算與

21 感謝審查人提醒這個思考向度並推薦研讀加藤聖文《海外引揚の研究：忘却された
「大日本帝国」》一書，讓我得以從更全面的角度分析影響解殖暴力情況差異的可能
解釋。

22 審查人質疑「日本殖民主義對各地戰後統治方針與結構的影響是什麼」，我認為戰後
運用原協力者的方式與殖民經驗息息相關，運用原協力者建構政權帶來的社會後果，
亦完全深植於殖民性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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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復，並且迅速展開土地改革沒收日本人與協力者的土地（Gray and 

Lee 2021: 46-54; Cumings 1981: 414;  Kim Suzy 2013: 71-104）。朝鮮

北部左翼政權不僅默許民間自發報復協力者，更視為一種能夠加以利

用的社會力量，試圖將群眾的復仇渴望轉化為社會革命與鞏固國家權

力的工具。相對於此，美軍政選擇扶植過去的殖民協力者，留用曾經

任職於朝鮮總督府的官僚與警察，而李承晚亦與韓國民主黨（簡稱韓

民黨）結盟以維繫自身權力基礎，韓民黨由地主與商人組成，傾向

維持既有社會與政治統治結構（Buzo 2023: 89-99; Cumings 1981: 151-

163）。這樣的政權建構過程使得朝鮮南部的解殖暴力程度在戰後初

期低於朝鮮北部。

四、結論

本文的目標並非提供定論，而是透過對戰後初期台灣與朝鮮解殖

歷程的經驗比較，揭示值得深入探究的歷史謎題，並為未來研究勾勒

出分析框架。此謎題的核心在於：為何在全球解殖浪潮普遍伴隨著暴

力衝突的背景下，朝鮮在 1945年日本投降後，立即爆發了針對殖民

者與本地協力者的大規模、殘酷的集體暴力；而同為日本殖民地的台

灣，卻在同一時期呈現出相對和平、秩序井然的「政治真空」狀態，

其內部清算僅止於言詞批判，而未演變為流血衝突？本文嘗試系統性

地呈現此經驗差異，並提出一套涵蓋戰前結構因素與戰後情勢因素的

整合性解釋假說，藉此呼籲學界重視此議題，並投入更為細緻的實證

研究。

本文首先確立了研究的經驗基礎，即台灣與朝鮮兩地在解殖初期

截然不同的暴力狀態。在朝鮮，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瞬間，積壓已久

的社會矛盾便如火山般噴發，民眾自發性地攻擊警察局、焚燒神社，

暴力不僅針對日本殖民者，更猛烈地指向被視為「民族叛徒」的本地

協力者。這些協力者涵蓋了親日地主、協助日本動員的地方仕紳，以

及在基層執行壓迫政策的朝鮮警察。這股暴力浪潮並未隨著時間推移



72　台灣社會學第 50期

而平息，反而在美軍政佔領朝鮮南部後，由於政策失當、經濟動盪，

以及大量留用曾為日本人服務的官僚與警察，引發了更深層的社會怨

恨。1946年的大邱事件便是一個典型案例，儘管起因包含對美軍政

政策的不滿，但群眾的主要攻擊目標並非美軍，而是那些繼續壓迫人

民的朝鮮警察與官員。目擊者描述群眾的暴行極為殘酷，包括將警察

虐待至死、剝皮、活埋等，其背後是源自殖民時代長期積累的深刻仇

恨。

戰後台灣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從日本投降到國民政府正式接收的

七十一天裡，台灣社會出奇地平靜。日本總督府依然有效維持著社會

秩序，甚至婉拒了林獻堂等台灣菁英主動提出協助維持治安的提議。

在台日本人普遍感到安全，遣返過程也相對和平，甚至出現台灣人送

別的場景。台灣菁英，無論是林獻堂這樣的傳統領袖，或是黃旺成

等知識分子，都表現出極度的謹慎與自持，避免任何可能引發動亂的

「輕舉妄動」。謝雪紅、楊逵等左翼人士雖試圖組織群眾，但影響力

有限，未能掀起大規模的清算鬥爭。戰後初期台灣社會對協力者的清

算，主要停留在言論和道德層面。報章雜誌上充斥著對「御用紳士」

的批判，要求他們退出政治舞台，反省過錯。然而，這些批判並未轉

化為實際的暴力行動。吳濁流以「政治真空」形容此時期的和平與自

治狀態，而晚近研究也證實，總督府的治理能力直到政權移交前都未

崩潰。即便是 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其暴力性質也與朝鮮的內

部清算截然不同。二二八事件的衝突主要發生在「本省人」與「外省

人」之間，是對新政權治理失敗的反應。在事件中，曾為日本人服務

的台籍警察並未成為群眾的攻擊目標，反而多選擇逃避或觀望，甚至

有加入抗爭的情況。同樣地，台籍地主與資本家沒有成為農民或工人

的鬥爭對象，這與朝鮮佃農追打地主、群眾攻擊親日派的情勢大相逕

庭。

面對上述顯著差異，本文提出了包含戰前因素與戰後因素的雙重

分析框架，並在其中各自發展出可供未來研究檢驗的具體假說。「戰

前因素：殖民統治與社會關係」的核心論點是，不同的殖民統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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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塑造出不同的社會結構與內部矛盾，從而決定了解殖瞬間暴力發生

的可能性與強度。第一個待驗證的假說是關於經濟壓迫的程度：「朝

鮮比台灣遭受更嚴重的經濟壓迫，因此戰後解殖暴力更為嚴重」。本

文彙整的文獻指出，日本在朝鮮實施的土地調查與農業政策，導致大

量自耕農與佃農失去土地，佃農比例急遽攀升，農村社會普遍貧困

化，產生了龐大的「火田民」、乞丐，以及流向滿洲和日本本土的低

薪勞工。同時，朝鮮北部的重化工業發展，也催生出深受社會主義思

想影響的工人階級，加劇了社會的階級對立。反觀台灣，總督府的土

地政策在客觀上保護了土地私有權，阻礙了日本資本的大規模兼併；

而蓬萊米改良等農業發展，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水準，

使得台灣農村相對富裕。加上台灣的工業多為農村零細工業，勞動者

本質上仍是農民，難以形成獨立的、具有強烈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

未來研究應更系統性地量化比較兩地農民的土地持有狀況、實質收

入、消費結構，以及勞工階級的形成規模與組織程度，以驗證此假

說。

第二個待驗證的假說是關於政治吸納的模式：「朝鮮比台灣存在

更多且更高層級的協力者，因此戰後解殖暴力更為嚴重」。初步文獻

彙整顯示，朝鮮總督府在統治初期便大量吸納朝鮮人進入官僚體系。

更關鍵的是，在作為殖民統治最直接象徵的警察體系中，朝鮮警察的

比例遠高於台灣且能晉升至高階警官。這個龐大且深入社會各個角落

的協力者群體，成為殖民壓迫的直接執行者，自然也在解殖時承受了

最直接的報復。相較之下，台灣的協力者結構可能層級較低、權力較

小，或在社會中的可見度與引發的仇恨程度不如朝鮮。未來研究需深

入比較兩地殖民政府中，本地菁英在行政、警察、司法等部門的參與

比例、職權高低及晉升管道，並探討社會大眾對這些協力者的觀感與

態度。

「戰後因素：地緣政治與政權建構」的核心論點在於戰後佔領

軍的性質與新政權的建構策略，與殖民遺緒共同作用而形塑解殖暴力

的樣貌。對此，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說是：「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未如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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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北部的蘇聯佔領軍積極清算協力者，也未如朝鮮南部的美軍政高度

仰賴協力者，因此台灣解殖暴力程度低於朝鮮半島」。美國與蘇聯以

三八線分割佔領朝鮮半島，創造了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態。在北方，蘇

聯支持金日成等具有抗日游擊戰背景的左翼共產黨人，他們將清算親

日派與土地改革結合，不僅默許甚至利用民間的復仇渴望，將其轉化

為鞏固權力的社會革命。在南方，美軍為求穩定並防堵共產主義，選

擇扶植並大量留用殖民時期的官僚與警察，並與地主、商人階級為主

的右派菁英結盟。這種作法等於是將人民怨恨的對象重新安插在權力

位置上，無異於火上澆油，導致民間的清算怒火持續燃燒，並最終以

反抗新體制的形式爆發。

反觀台灣，蔣介石當時為爭取國際支持並集中力量應對國共內

戰，對日採取「以德報怨」政策，傾向留用日本技術人員與資源，而

非進行報復性清算，使得在台日本人免遭大規模暴力。更重要的是，

國民政府帶來了自己一整套的統治班底，雖然也任用部分台籍菁英，

但其權力結構的建立邏輯，並非像美軍在朝鮮南部那樣，直接且全面

地繼承並依賴殖民時期的協力者網絡。因此，台灣社會內部的矛盾未

被新政權的政策所激化，衝突的焦點迅速從「清算舊時代協力者」轉

移到「對抗新來統治者」。未來的研究應細緻比較駐朝鮮美國陸軍司

令部軍政廳、蘇聯民政廳及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在接收初期的人事政

策、對舊協力者的態度（清算、留用或邊緣化），以及這些政策如何

與當地社會既有的矛盾產生互動。

總而言之，本文提出具有研究潛力的核心議題，並提供多層次

的因果分析框架。我認為要解開台灣與朝鮮解殖暴力差異之謎，不

能僅僅停留在單一事件或單一因素的描述，而必須將戰前的社會經濟

結構、政治吸納模式，與戰後的地緣政治格局、政權建構策略進行分

析。這項研究不僅能深化我們對台灣與韓國現代史的理解，更能為全

球範圍內的解殖研究提供來自東亞的案例與理論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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